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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宗教行政、客家事務行政、社會行政、人事行政、戶政、公職社會

工作師、勞工行政、教育行政、體育行政、公平交易管理、商業行政、農業行政、消費者

保護、法律政風、財經政風 

科 目：行政法 

 

甲、申論題部分：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依「民用航空法」之規定，命令機場一定範圍內之鴒舍應予拆除，係屬行

政關對於人民依行政處分之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請問其執行方法有幾種？試分別扼說明

之。 

【擬答】： 

行政執行法規定之行政執行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行為不行為義務之執

行」、與「即時強制」三種，本題涉及行政機關命人民為一定行為之行政處分，故屬於行為

不行為義務之執行，其執行方法與執行順序，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規定，關於行為不行為義務

有間接強制與直接強制之方法，而間接強制與直接強制之方法為何，茲分述如下： 

間接強制之方法 

依行政執行法第 28 條第 1項間接強制之方法有，代履行與怠金兩種方式，茲分述如下： 

間接強制之代履行 

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

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前項代履行之費

用，由執行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其繳納數額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

額或追繳其差額。」 

義務人未履行某一行政法上之行為義務，而依該義務之性質，其履行由「義務人自

己」或「他人」為之實際效果並無不同時，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特定人代替

義務人作成該行為，而向義務人收取費用，以達成行政上之目的。 

間接強制之怠金 

行政執行法第 30 條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

行為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

（第 1項）。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不行為義務而為之者，亦同（第 2

項）。」 

「怠金」亦稱為強制金，乃是義務人不履行其行政法上之行為義務或違反義務時，由

行政機關對其核定特定金額，限期履行，如義務人仍不依限期履行者，則對其強制收

取該金額，使義務人感受金錢負擔之心理壓力，間接促使其履行義務之強制方法。 

直接強制方法與使用時機－間接強制優先原則 

直接強制方法 

行政執行法第 28 條第 2 項：「前條所稱之直接強制方法如下：一、扣留、收取交付、解

除占有、處置、使用或限制使用動產、不動產。二、進入、封閉、拆除住宅、建築物或

其他處所。三、收繳、註銷證照。四、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五、其他以實力直接實現與履行義務同一內容狀態之方法。」 

直接強制之使用時機 

直接強制嚴重干涉義務人之身體、自由或財產，應屬為「最後之手段」。故本法第 32

條規定：「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

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即揭示「間接強制優先原則」。 

間接強制為行政上強制執行之「第一次手段」，直接強制為「第二次手段」。直接強

制，乃對義務人直接以實力壓迫，對義務人之權利可能將造成嚴重傷害，為要求符合

『比例原則』，對義務人為最小之侵害，間接強制應先於直接強制實施而將直接強制

作為「行政上之最後手段」。 

易言之，須執行機關事先經合理之判斷，認為第一次手段（怠金、代履行）無法達成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0 高普考) 

 
共 5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行政法之目的，且認為非使用直接強制否則難以達成，始得使用直接強制手段。 

本案之適用 

間接強制之方法 

民航局要求機場一定範圍之鴿舍予以拆除，其並非屬不可代履行之行為義務，故不可以

怠金之方式強制執行之，應以『代履行之方式』為之，即由行政機關拆除，或命第三人

代為拆除，並可依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第 2項可向人民收取代履行之費用。 

直接強制 

若無法為代履行，則例外可為直接強制，洽當的執行方式為行政執行法第 28 條第 2項第

2款：「二、進入、封閉、拆除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惟此時從結果以觀，則

與間接強制的代履行方法相同，不同處只在於直接強制不可收取費用，故有學者認為如

何分辨為代履行或是直接強制之方法，除考慮到「是否有可替代性」外，並應該考慮到

「行政機關之意思。」也就是說，主關機關在書面告戒程序中，如果先為告知預估之

「代履行費用」後再為執行，則認定為「代履行」；反之，並無代履行費用之告知，則

為直接強制。 

 

二、何謂行政指導？行政機關為行政指導時，是否須受依法行政原則之支配？又行政指導如有不

當或違法，致相對人之權益遭受損害時，相對人是否有法律救濟途徑？試分別說明之？ 

【擬答】： 

行政指導之定義 

依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指導，謂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

內，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

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 

行政指導是否須受依法行政原則之支配 

依法行政之內涵 

依法行政可分為，消極的依法行政即「法律優位原則」，與積極的依法行政即「法律保

留原則」。 

行政指導與法律優位原則 

行政指導亦有法律優位之控制，條文並規定，行政機關為行政指導時，應注意相關法規

規定之目的，不得濫用（§166I），學者並提出下列分析 

逾越權限行為之禁止 

意即行政指導不得逾越行政機關任務、職掌與權限之範圍。逾越則為違法之問題。 

違反法律行為之禁止 

法律若對行政指導之基準、手續、形式等加以明文規定，或雖未設明文規定，惟行政

指導不當侵害憲法保障之人權或與現行法律相牴觸時，皆在禁止之列。 

一般法律原理原則之拘束 

行政指導雖係行政機關之任意性事實行為，惟其仍屬行政行為，故亦受比例原則、平

等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等法理之拘束。 

行政指導與法律保留原則 

關於行政指導是否須有作用法之法律授權此一問題，此會因所採取法律保留理論之不同

而有不同之觀點： 

依「侵害保留說」 

行政指導其本質非為侵害人民權利、自由或課加新義務之公權力行使行為，縱其結果

造成人民不利益，亦為基於人民任意同意之行為，故不須有法律根據。但例外地認為

規制性行政指導應受此原則拘束。 

依「全面保留說」 

包含行政指導在內之一切行政活動均須有法律根據。然採此說者亦認應有例外，如為

補充法治主義之不足，應承認「應急性行政指導」不須有法律根據即得為之。 

依「重要性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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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侵害保留說中認為須要受法律保留原則拘束之情形外，重要性理論進一步認為須視

個案中是否有屬於人民權利重要性事項。 故例如：規制性指導具備事實上之擔保手段

（如公布姓名），從而其事實上之規制作用得以客觀預測，而相對人之任意性客觀上

難以期待之下，要求其須具備法律依據，始較合理。 

相對人是否有法律救濟途徑 

可提起行政救濟 

可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行政指導係一事實行為，並不發生法律效果，不服從行政指導而受到制裁處分時，就

該制裁處分提起行政訴訟，且一併爭執該行政指導之違法性。就此較可能提起的訴訟

類型為「一般給付之訴」。 

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 

其可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學說上有認為是因所謂「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此是指

對於公權力行政行為所造成、且仍持續存在的不法結果，受害人民得請求行政機關排

除此一不法事實狀態的行政法上實體權利。結果除去請求權所欲追求的，是回復到侵

害行為發生之前的原狀。 

可提起國家賠償 

通常行政指導是由公務員所作，故有成立國家賠償之情形，應限於國家賠償法第 2條

之情形。 

國賠法第 2條第 2項：「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

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

遭受損害者亦同。」依我國學說，該條「行使公權力」是指行政機關所行之除私經濟

行為以外之一切行為，均劃歸行使公權力之範疇，故行政指導雖屬非權力作用之一般

公行政，但仍有成立國家賠償之可能。 

 

乙、選擇題部分：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處分無效之事由？ 

內容係授予特定人利益 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 

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 內容違背公序良俗 

  下列何頂敘述非屬於行政爭訟之規定範圍？ 

國家與人民間之公權力行使爭議案件 

商標專利申請之爭議事件 

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爭議案件 

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與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醫療爭議案件 

  下列何者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行政機關內部之行政規則 增加人民負擔之行政程序事項 

行政裁量行為  行政契約 

  中央健康保險局為執行其法定之職權，就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有關事項，與醫事

服務機構締結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約定由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被保

險人醫療保健服務，締約雙方如對契約內容發生爭議，其應提起何種行政救濟？ 

審議程序 訴願程序 撤銷訴訟 給付訴訟 

  公務員對於主管長官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令，內容不同時，依據公務員法服務法規

定，以何者之命令為準？ 

視情況而定 主管長官 兼管長官 自行判斷 

  下列有關行政處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授益行政處分不得有附款 

多階段之行政處分意指行政處分之作成須有他機關之參與協力 

行政處分以公法上意思表示為素 

行政處分性質上為單方行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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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行政法規不溯及既往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意指行政法規不適用於該法規變更或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人民聲請許可案件於聲請至處理程序終結前，法規有變更，而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且

新法規未廢除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應適用舊法規 

授益性或非負擔性之法規，一律不得溯及既往 

法規之釋示與不溯及既往原則無涉 

  下列何者非行政程序法之用語？ 

行政原則 行政計畫 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 

  下列何者非屬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之事項？ 

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 

處分利害關係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 

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 

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憲法第 24 條規定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人民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下

列何項敘述非屬國家賠償之範圍？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 

颱風來襲，氣象報告不準確 

  行政處分之受益人有下列何種情形時，其信賴仍屬值得保護： 

未出席行政機關所舉行之聽證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

政處分 

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 

  下列何者為行政程序法所稱之當事人？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 公司之監察人 

對行政機關陳情之人 訴願機關 

  下列何者不具有行政程序之當事人能力？ 

自然人  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 

  關於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於何時失去效力一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自廢止時起，失去效力 

可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前之日時起，失去效力 

可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去效力 

受益人未履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農民健康保險申請給付爭議案件之提起訴願救濟程序前，應先向原處分機關履行下列何

種程序？ 

調解 仲裁 和解 審議 

  下列敘述何項非屬司法院釋字第 491 號所闡述明確性原則之內涵？ 

構成要件，法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 

法律效果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應給予處分相對人表達意見之機會 

爭議內容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私立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決定或措

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學生不服時，

應循何種救濟途徑，下列敘述何項最正確完整？ 

僅得於校內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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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申訴後，對申訴決定不服者，向一般法院提起撤銷之訴 

直接向主管機關提起訴願 

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 

  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該機關即不得再委

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者，係指下列何項原則？ 

子法不得超越母法 法律優越原則  

轉委任禁止  法律保留原則 

  有關行政程序所生之費用由誰負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程序所生之費用，由行政機關負擔為原則 

專為利害關係人利益所支出之費用，由該利害關係人負擔 

因可歸責於利害關係人之事由，致程序有顯著之延滯者，其因延滯所生之費用，由其

負擔 

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程序有顯著之延滯者，其因延滯所生之費用，仍由其

負擔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處理委託事項作成行政處分發生爭議時，人民應如何尋

求權利救濟？ 

向受託人提出損害賠償 

向原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向原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聲請國家賠償 

向受託人及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 

  以下何者不是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時須符合的條件？ 

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 

人民之給付有助於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 

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且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人民之給付對行政機關而言，係屬不可替代 

  假釋之撤銷屬刑事裁判執行之一環，為廣義之司法行政處分，如有不服，其救濟程序為

何？ 

向當初諭知該刑事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 

向法務部提起訴願 

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下列機關何者為中央二級機關？ 

警政署 移民署 消防署 海巡署 

  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

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何種責任之事項？ 

法律監督 立法責任 行政執行 行政監督 

  下列何者非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上，應自行迴避之情形？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

當事人時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